
（上接B110版）

（1）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本系列基金总体资产分配和投资策略。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由委员会负责人或指定人员

召集。如需做出及时重大决策或基金经理小组提议，可临时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2）研究部：对于宏观经济、行业、上市公司、投资策略、金融工程、可投资股票备选库的建立与完善、投资风险控制与基金绩效

评估等与投资决策有关的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3）基金管理小组：构建和调整投资组合。构建和调整投资组合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包括：每日基金申购和赎回净现金流量；

基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和比例限制；研究员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的独立判断；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建议等。

（4）集中交易室：基金经理向集中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集中交易室经理向交易员分配指令，交易员执行交易指令。

（5）金融工程师：对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进行评估，向基金管理小组提出调整建议。

（6）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程序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控。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1、普天债券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涨跌幅×90%＋金融同业存款利率×10%”（中信国债指数于2006年4

月12日起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2、 普天收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涨跌幅*70%＋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涨跌幅*25%＋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5%。（中信国债指数于2006年4月12日起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选择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和中信标普国债指数作为本系列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的原因是：

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是实时调整的全样本指数，作为按流通股本加权的综合指数，其样本股覆盖了

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所有A股，并且新股上市次日才计入指数调整，因此在客观上反映了二级市场的真实走势。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样本涵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的国债品种。交易所的国债交易市场具有参与主体丰

富、竞价交易连续的特性，能反映出市场利率的瞬息变化，也使得中信标普国债指数能真实地标示出利率市场整体的收益风险度。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普天债券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长期平均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普天收益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等风险品种。长期平均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成长型基金，高于指数型基金、纯债券基

金和国债。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系列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系列基金的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已于2015年1月16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一）普天债券基金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713,887,548.80 91.46

其中：债券

713,887,548.80 91.46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2,830,833.75 5.49

7

其他资产

23,850,426.42 3.06

8

合计

780,568,808.97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11,245,000.00 23.12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11,245,000.00 23.12

4

企业债券

521,346,947.50 108.35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81,295,601.30 16.89

8

其他

- -

9

合计

713,887,548.80 148.36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1 124146 13

海发控

695,240 69,524,000.00 14.45

2 1380016 13

渭南债

400,000 41,072,000.00 8.54

3 110412 11

农发

12 400,000 40,192,000.00 8.35

4 122181 12

山鹰债

380,000 38,665,000.00 8.04

5 1480272 14

柳州龙投债

300,000 32,886,000.00 6.83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证券。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6,019.9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286,696.38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9,993,280.84

5

应收申购款

564,429.24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3,850,426.42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13005

平安转债

21,650,400.00 4.50

2 110023

民生转债

10,826,541.00 2.25

3 127002

徐工转债

7,325,681.82 1.52

4 128005

齐翔转债

3,950,826.60 0.82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二）普天收益基金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1,053,407,751.34 72.96

其中：股票

1,053,407,751.34 72.96

2

固定收益投资

306,294,000.00 21.21

其中：债券

306,294,000.00 21.21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3,492,189.06 4.40

7

其他资产

20,624,036.17 1.43

8

合计

1,443,817,976.57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18,689,130.74 1.32

B

采矿业

255,120.00 0.02

C

制造业

469,085,942.85 33.18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198,783.70 0.51

E

建筑业

1,222,937.20 0.09

F

批发和零售业

40,761,090.99 2.88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363,375.36 0.66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5,489,114.43 1.80

J

金融业

203,910,810.40 14.43

K

房地产业

85,172,898.30 6.03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7,950.00 0.01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7,529.05 0.00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9,502,942.15 6.33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49,216,675.17 3.48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3,353,451.00 3.77

S

综合

- -

合计

1,053,407,751.34 74.52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000651

格力电器

1,499,983 55,679,368.96 3.94

2 300070

碧水源

1,449,896 50,456,380.80 3.57

3 300244

迪安诊断

1,157,767 49,216,675.17 3.48

4 601208

东材科技

5,599,906 47,879,196.30 3.39

5 002452

长高集团

2,599,715 47,574,784.50 3.37

6 601318

中国平安

630,000 47,067,300.00 3.33

7 603008

喜临门

2,699,925 41,227,854.75 2.92

8 000024

招商地产

1,500,000 39,585,000.00 2.80

9 601098

中南传媒

2,299,914 38,178,572.40 2.70

10 300081

恒信移动

1,383,300 35,204,985.00 2.49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306,294,000.00 21.67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306,294,000.00 21.67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306,294,000.00 21.67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40443 14

农发

43 1,200,000 120,168,000.00 8.50

2 140352 14

进出

52 1,000,000 96,010,000.00 6.79

3 140429 14

农发

29 300,000 30,051,000.00 2.13

4 140430 14

农发

30 200,000 20,034,000.00 1.42

5 140218 14

国开

18 200,000 20,014,000.00 1.42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根据中国证监会[2014]103号文，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的中国平安的发行主体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平安” )的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安证券” )于2014年12月0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称平安证券在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联讯”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中作为海联讯的保荐

机构和主承销商，因未勤勉尽责，未能发现海联讯在会计期末虚构收回应收账款，同时在相关会计期间虚增营业收入的事实，致使

其所出具的保荐书中关于海联讯应收账款项目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陈述、 海联讯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的陈述、

海联讯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结论意见存在虚假记载，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平安证券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400万元，没收承销

股票违法所得2,867万元，并处以440万元罚款。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管理人长期跟踪研究该股票，认为中国平安作为国内最大的保险机构之一将长期受

益于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平安证券投行业务对中国平安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行政处罚对该股票的

投资价值不产生重大影响。该证券的投资已执行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其它证券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证券。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478,258.6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3,686,721.34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6,342,534.44

5

应收申购款

116,521.7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0,624,036.17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300244

迪安诊断

49,216,675.17 3.48

重大事项

2 603008

喜临门

41,227,854.75 2.92

资产重组

3 300081

恒信移动

35,204,985.00 2.49

资产重组

（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

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本系列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

A

类 净值增长率

1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2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3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4

1-3 2-4

2003

年

7

月

12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4.39% 0.17% -1.55% 0.15% 5.94% 0.02%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8.44% 0.55% -3.59% 0.20% -4.85% 0.35%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9.26% 0.38% 12.67% 0.13% -3.41% 0.25%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8.68% 0.16% 1.99% 0.07% 6.69% 0.09%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9.55% 0.12% -0.24% 0.07% 9.79% 0.05%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7.24% 0.10% 8.38% 0.09% -1.14% 0.01%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4.33% 0.11% 0.92% 0.09% 3.41% 0.02%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5.97% 0.19% 2.56% 0.09% 3.41% 0.10%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75% 0.12% 4.02% 0.09% -1.27% 0.03%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5.61% 0.10% 2.99% 0.04% 2.62% 0.06%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0.80% 0.11% 0.96% 0.09% -1.76% 0.02%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5.64% 0.22% 5.42% 0.12% 10.22% 0.10%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83.53% 0.24% 39.18% 0.11% 44.35% 0.13%

普天债券基金B类基金份额：

B

类 净值增长率

1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2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3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4

1-3 2-4

2003

年

7

月

12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4.39% 0.17% -1.55% 0.15% 5.94% 0.02%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8.44% 0.55% -3.59% 0.20% -4.85% 0.35%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9.26% 0.38% 12.67% 0.13% -3.41% 0.25%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8.37% 0.16% 1.99% 0.07% 6.38% 0.09%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8.48% 0.12% -0.24% 0.07% 8.72% 0.05%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6.32% 0.10% 8.38% 0.09% -2.06% 0.01%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3.51% 0.11% 0.92% 0.09% 2.59% 0.02%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5.45% 0.19% 2.56% 0.09% 2.89% 0.10%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31% 0.12% 4.02% 0.09% -1.71% 0.03%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5.21% 0.09% 2.99% 0.04% 2.22% 0.05%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6% 0.11% 0.96% 0.09% -2.22% 0.02%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5.21% 0.22% 5.42% 0.12% 9.79% 0.10%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74.45% 0.24% 39.18% 0.11% 35.27% 0.13%

普天收益基金：

普天收益基金 净值增长率

1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2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3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4

1-3 2-4

2003

年

7

月

12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10.53% 0.49% -7.00% 0.70% 17.53% -0.21%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0.24% 0.94% -12.30% 0.95% 12.54% -0.01%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3.20% 0.94% -4.74% 0.99% 7.94% -0.05%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126.76% 1.26% 70.58% 0.99% 56.18% 0.27%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118.81% 1.75% 102.21% 1.59% 16.60% 0.16%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51.75% 2.20% -47.89% 2.11% -3.86% 0.09%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69.02% 1.45% 68.22% 1.42% 0.80% 0.03%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1.37% 1.22% -1.11% 1.10% 12.48% 0.12%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3.96% 1.00% -19.42% 0.94% -4.54% 0.06%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47% 0.96% 5.14% 0.93% -2.67% 0.03%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6.15% 1.07% 2.67% 0.94% 3.48% 0.13%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7.58% 0.90% 34.12% 0.78% -6.54% 0.12%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443.74% 1.29% 171.03% 1.21% 272.71% 0.08%

2、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

普天债券基金B类基金份额：

注1：普天债券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涨跌幅*90%＋金融同业存款利率*10%。

注2： 普天收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涨跌幅*70%＋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涨跌幅*25%＋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5%。

注3：中信国债指数于2006年4月12日起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注4：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本基金管理人于2006年5月9日刊登公告，普天债券基金于5月15日起调整基金费率，自5月16日起开始

分A、B两类，普天债券基金B类基金份额5月16日之前的业绩使用普天债券基金未分级之前的相关数据。

注5：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03年7月12日生效。

注6：基金业绩截止日为2014年12月31日。

十三、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本系列基金下各基金发生的费用单独计算和计提，分别支付。

（二）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适用于普天债券基金B类基金份额）

（4）投资交易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普天债券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60%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0.60%÷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普天收益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1.5%÷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普天债券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18%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0.18%÷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普天收益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20%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0.20%÷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首日起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上述1中第（4）至（7）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

金费用。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

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4、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1）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普天收益基金的申购费用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发生的各项费用。

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普天收益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

型，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

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普天收益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元） 特定申购费率

1,000≤ M ＜10

万

0.6%

10

万

≤ M ＜100

万

0.6%

100

万

≤ M ＜500

万

0.5%

M ≥500

万

0.02%

其他投资者申购普天收益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场内与场外相同）如下表：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1,000≤ M ＜10

万

1.4%

10

万

≤ M ＜100

万

1.0%

100

万

≤ M ＜500

万

0.5%

M ≥500

万

0.02%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元） 特定申购费率

1,000≤ M ＜10

万

0.32%

10

万

≤ M ＜100

万

0.15%

100

万

≤ M ＜500

万

0.06%

M ≥500

万

0.01%

其他投资者申购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1,000≤ M ＜10

万

0.8%

10

万

≤ M ＜100

万

0.5%

100

万

≤ M ＜500

万

0.3%

M ≥500

万

0.01%

计算公式：

普天收益基金及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2）普天债券基金B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为零。

2、转换费

具体基金转换费率、适用基金及转换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详见基金管理人于2010年3月12日刊登的《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3、赎回费

（1）普天债券基金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及普天收益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按下表所列持有年限逐年递减，赎回费由赎回人承

担，其中60％作为注册登记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收取，40％归基金财产。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

持有年限（

Y

） 赎回费率

Y＜1

年

0.5%

1

年

≤Y＜2

年

0.3%

2

年

≤Y＜3

年

0.1%

3

年

≤Y 0

普天收益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0.5%。赎回费由赎回申请人承担，其中60%作为注册登记等费用，40%归入基金财产。

计算公式：

赎回费＝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份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份额－赎回费

（2）普天债券基金B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率为零。

4、销售服务费

普天债券基金的B类基金份额提取销售服务费。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基金市场推广、销售（包括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和基金营销

费用等）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本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定期的审计和监察稽核监督基金销售服务费的支出和使用情况，确保其

用于约定的用途。本基金的年度报告将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在通常情况下，普天债券基金的B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B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B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

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划付予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指定的相关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基金管理人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并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将在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

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针对个别或特定

投资者适用的优惠措施不构成对其他投资者的同等义务。

（四）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原

公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 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2、对“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3、对“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4、对“五、相关服务机构” 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5、对“九、基金的投资”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6、对“十、基金的业绩” 内容进行了更新。

7、对“二十、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8、对“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内容进行了更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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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 B111版)

� � � � （

８２

）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企大厦

Ｃ

座

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马令海

联系人

：

邓洁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５３８８－１１０５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５０７７７１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５２８２

网址

：

ｔ．ｊｒｊ．ｃｏｍ

（

８３

）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

：

沈伟桦

联系人

：

程刚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８９２７８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９－９５００

网址

：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４

）

一路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

：

吴雪秀

联系人

：

苏昊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８０３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址

：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８５

）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

２

层

、

９

层

、

１１

层

、

１２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６

号中期大厦

Ａ

座

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兵

联系人

：

赵森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３９９

客服电话

：

９５１６２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８６

）

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６

号中国中期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路瑶

联系人

：

侯英建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５

客服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６０９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７

）

中天嘉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西井路

３

号

３

号楼

７４５７

房间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Ｃ

座

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黄俊辉

联系人

：

张立新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２７６７８５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５０－９９７２

网址

：

ｗｗｗ．ｓｉｎｏｗｅｌ．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销售办法

》

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

售本基金

，

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 称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７

层

法定代表人

：

郭特华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００

联系人

：

朱辉毅

（

三

）

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名 称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十二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十二层

负责人

：

王丽

电 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

）

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经办律师

：

李晓明

、

贾琛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 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 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

东三办公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

东三办公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葛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静

、

王珊珊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２１４５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１１４６４５

联系人

：

王珊珊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

混合型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

，

追求稳定收益与长期资本增值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债券

、

中央银行票据

、

回

购

，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

本基金投资组合资产配置范围为

：

股票资产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４０％－８０％

，

债券及其它短期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２０％－６０％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专注基本面研究

，

遵循系统化

、

程序化的投资流程以保证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一致性

。

本基金的投资决

策流程如下图所示

：

投资决策流程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属于平衡类混合型基金

，

战略性资产配置为

：

股票资产的长期目标比例大致为

６０％

，

债券资产的长期目

标比例大致为

４０％

。

债券资产具有收益稳定

、

风险较低的特点

，

股票资产具有相对较高的风险

，

也具有较高的收益

潜力

。

通过对股票资产与债券资产进行上述战略性配置

，

使本基金在保持中等风险水平的基础上

，

实现本基金追求

稳定收益与长期资本增值的目标

。

在不同的市场阶段

，

本基金将运用国际化的视野审视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

，

分别从宏观经济情景

、

各类资产收

益风险预期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

在股票与债券资产之间进行策略性资产配置

，

以使基金在保持总体风险水平相

对稳定的基础上

，

优化基金资产组合

。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

“

自上而下

”

与

“

自下而上

”

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进行股票投资

。

基金管理人在行业分析的基础上

，

选

择治理结构完善

、

经营稳健

、

业绩优良

、

具有可持续增长前景的上市公司股票

，

以合理价格买入并进行中长期投资

。

本基金股票投资具体包括行业分析与配置

、

公司竞争优势评价

、

价值评估及证券选择等过程

。

（

１

）

行业分析与配置

本基金将根据各行业所处生命周期

、

产业竞争结构

、

近期发展趋势等数方面因素对各行业的相对盈利能力及

投资吸引力进行评价

，

并根据行业综合评价结果确定股票资产中各行业的权重

。

一个行业的进入壁垒

、

原材料供应方的谈判能力

、

制成品买方的谈判能力

、

产品的可替代性及行业内现有竞争

程度等因素共同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结构

，

并决定行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及投资吸引力

。

另一方面

，

任何一个行业演变

大致要经过发育期

、

成长期

、

成熟期及衰退期等阶段

，

同一行业在不同的行业生命周期阶段以及不同的经济景气度

下

，

亦具有不同的盈利能力与市场表现

。

本基金对于那些具有较强盈利能力与投资吸引力

、

在行业生命周期中处于

成长期或成熟期

、

且预期近期经济景气度有利于行业发展的行业

，

给予较高的权重

；

而对于那些盈利能力与投资吸

引力平常

、

在行业生命周期中处于发育期或衰退期

，

或者当前经济景气不利于行业发展的行业

，

则给予较低的权

重

。

（

２

）

公司竞争优势评价

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竞争力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

。

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战略

、

经营管

理水平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

本基金认为

，

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企业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点

：

Ａ

）

具有良好公司治理结构

，

注重股东回报

，

已建立起市场化经营机制

、

决策效率高

、

对市场变化反应灵敏并内

控有力

；

Ｂ

）

具有与行业竞争结构相适应的

、

清晰的竞争战略

；

Ｃ

）

在行业内拥有成本优势

、

规模优势

、

品牌优势或其它特定优势

，

公司主要业务或产品市场份额处于行业前

１０

名或者前

５０％

；

Ｄ

）

在特定领域具有原材料

、

专有技术或其它专有资源

；

Ｅ

）

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

；

Ｆ

）

财务稳健

，

经营效率及盈利能力较强

，

过去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Ｅ

）

处于行业前

５０％

。

本基金认为

，

具有上述特点的企业

，

具有长期可持续增长能力

，

从长期看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在行业内占据

重要市场地位

，

并给投资者带来良好回报

，

从而是本基金重点投资的对象

。

（

３

）

价值评估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

本基金采用现金流折现模型

、

相对估值法等方法评估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

。

同时

，

本基

金还将参考

ＨＯＬＴ

价值评估系统所进行的股票价值评估结果

。

ＨＯＬＴ

是本基金管理人从外方股东瑞士信贷引入的

其独有的公司绩效与价值评估系统

。

ＨＯＬＴ

分析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投资回报率

（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ＣＦＲＯＩ

？），

并应用现金流折现

（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

模型对股票进行估值

。

（

４

）

股票选择及组合优化

综合定性分析与定量价值评估的结果

，

选择定价合理或者价值被低估的股票构建投资组合

，

并根据股票的预

期收益与风险水平对组合进行优化

。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固定收益证券投资与研究方面

，

实行投资策略研究专业化分工制度

，

专业研究人员分别从利率

、

债

券信用风险等角度

，

提出独立的投资策略建议

，

经固定收益投资团队讨论

，

并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形成固定收

益证券指导性投资策略

。

（

１

）

利率策略

研究

ＧＤＰ

、

物价

、

就业

、

国际收支等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

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情景

，

预测财政政策

、

货币政

策等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

分析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变化趋势及结构

，

在此基础上预测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变

动趋势

，

以及金融市场收益率曲线斜度变化趋势

。

组合久期是反映利率风险最重要的指标

，

根据对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趋势的预期

，

可以制定出组合的目标久

期

，

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将上升时

，

降低组合的久期

；

预期市场利率将下降时

，

提高组合的久期

。

利用收益率曲线斜度变化可以制定相应的债券组合期限结构策略

，

例如

：

子弹型组合

、

哑铃型组合或者阶梯型

组合等

。

（

２

）

信用策略

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周期阶段

，

分析债券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前景

，

发行人业务发展状况

，

企业市场地位

，

财务

状况

，

管理水平

，

债务水平等因素

，

评价债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

，

并根据特定债券的发行契约

，

评价债券的信用级

别

，

确定债券的信用风险利差与投资价值

。

（

３

）

债券选择与组合优化

基于利率期限结构及债券的信用级别

，

评估债券投资价值

，

选择定价合理或者价值被低估的债券构建投资组

合

，

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对组合进行优化

。

（

４

）

可转换债券投资

可转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

，

具有抵御下行风险

、

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点

，

是

本基金的重要投资对象之一

。

本基金将选择公司基本素质优良

、

其对应的基础证券有着较高上涨潜力的可转换债

券进行投资

，

并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

，

以合理价格买入并持有

。

本基金投资于可转

换债券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因为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

或增发配售等原因被动获得权证

，

或者本基金在进行套利交易

、

避

险交易等情形下将主动投资权证

。

本基金进行权证投资时

，

将在对权证标的证券进行基本面研究及估值的基础上

，

结合股价波动率等参数

，

运用数量化期权定价模型

，

确定其合理内在价值

，

从而构建套利交易或避险交易组合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１．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是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

债券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中债

－

新综合

指数

（

财富

）

收益率

。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６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４０％×

中债

－

新综合指数

（

财富

）

收益率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指数

，

它的样本选自沪深两个

证券市场

，

覆盖了大部分流通市值

，

其成份股票为中国

Ａ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

、

流动性高的主流投资股票

，

能够反映

Ａ

股市场总体发展趋势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的指数股的发布和调整均由交易所完成

，

具有较强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

中债

－

新综合指数

（

财富

）

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专门针对投资性需求开发的

、

反映中国债券市场走势的核

心指数

，

其在样券选择上和财富指标的计算上都更具备基金跟踪的可投资性

。

该指数的样本范围包括

：

除资产支持

证券

、

美元债券

、

可转换债券

，

以及部分特别国债之外的所有公开发行的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银

行间债券市场流通的债券

。

该指数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

，

能够反映债券市场总体走势

，

适合作为本基金的债券投

资业绩比较基准

。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

，

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时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合法权益的原则

，

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

，

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

２．

关于业绩比较基准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时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６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４０％×

新华雷曼中国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

”。

根据新华雷曼中国综合债券指数的编制人新华富时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的公告

，

其母公司新华财

经与雷曼兄弟公司合作推出的新华雷曼中国综合债券指数已正式更名为新华巴克莱资本中国综合债券指数

（

指数

的编制方法

、

计算和管理无任何改变

），

我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发布公告将旗下管理的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相应更名为

“

６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４０％×

新华巴克莱资本中国综合债券指数

收益率

”。

基于富时集团将终止提供新华巴克莱中国全债指数系列的相关服务的通知

，

我公司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

将该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由

“

６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４０％×

新华巴克莱资本中国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

”

变更为

“

６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４０％×

中债

－

新综合指数

（

财富

）

收益率

”。

本次业绩比较基准调整经基金托管人同意

，

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不利影响

。

基金

管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上刊登了

《

关于变更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

，

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介于股票型基金与债券型基金之间

，

属于中等风险水平基金

。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０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６２３

，

０３１

，

１７４．９１ ７５．０９

其中

：

股票

２

，

６２３

，

０３１

，

１７４．９１ ７５．０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５９

，

５７８

，

１３１．６０ ２１．７５

其中

：

债券

７５９

，

５７８

，

１３１．６０ ２１．７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１

，

８６７

，

７６５．７７ １．７７

７

其他资产

４８

，

５１８

，

６９５．０５ １．３９

８

合计

３

，

４９２

，

９９５

，

７６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２２６

，

５０３

，

４３４．２３ ６．５９

Ｂ

采矿业

３８

，

８９６

，

４４０．２４ １．１３

Ｃ

制造业

１

，

２７４

，

６２８

，

３２２．４１ ３７．１０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４５

，

８００

，

１２７．４８ １．３３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８

，

７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９

，

７９９

，

３３５．６５ ０．５８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１３

，

８９７

，

３６１．２０ １２．０５

Ｊ

金融业

７５

，

２１３

，

７２３．２０ ２．１９

Ｋ

房地产业

３５６

，

２２８

，

５７６．８４ １０．３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

，

１３４

，

８５３．００ ０．２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９６

，

９３８

，

１１１．４６ ２．８２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５９

，

２８０

，

８８９．２０ １．７３

合计

２

，

６２３

，

０３１

，

１７４．９１ ７６．３４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０１６

北陆药业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３１ ２３０

，

１７５

，

４６０．３５ ６．７０

２ ６００３４０

华夏幸福

４

，

４９９

，

８１１ １９６

，

１９１

，

７５９．６０ ５．７１

３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５

，

７４２

，

３８１ １７３

，

１９０

，

２１０．９６ ５．０４

４ ００２４５８

益生股份

１３

，

６７１

，

９７０ １６１

，

４６５

，

９６５．７０ ４．７０

５ ３００２１３

佳讯飞鸿

４

，

８００

，

０３３ １１７

，

６００

，

８０８．５０ ３．４２

６ ６００５７０

恒生电子

１

，

８００

，

０８８ ９８

，

５７２

，

８１８．８８ ２．８７

７ ００２６７２

东江环保

２

，

６２６

，

２７７ ９１

，

２３６

，

８６２．９８ ２．６６

８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９ ０００７１２

锦龙股份

２

，

４９９

，

８８１ ６７

，

９９６

，

７６３．２０ １．９８

１０ ００２４７５

立讯精密

２

，

２２１

，

７５７ ６１

，

４９８

，

２３３．７６ １．７９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８０

，

１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８０

，

１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４

企业债券

２８０

，

１６６

，

１３１．６０ ８．１５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２９９

，

２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１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７５９

，

５７８

，

１３１．６０ ２２．１１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４４３ １４

农发

４３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１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

２ １１２１００ １２

盾安债

７３３

，

３３０ ７３

，

０３９

，

６６８．００ ２．１３

３ １４０２１８ １４

国开

１８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４ １０８００９５ １０

云投债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６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５ １２８２２０７ １２

广汇

ＭＴＮ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投资

，

也无期间损益

。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运用股指期货进行投资

。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运用国债期货进行投资

。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投资

，

也无期间损益

。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运用国债期货进行投资

。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０９６

，

３２８．３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２

，

０５９

，

８９５．９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４

，

９６１

，

９９６．６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００

，

４７４．１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８

，

５１８

，

６９５．０５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４７５

立讯精密

５２

，

９１０

，

３２０．００ １．５４

非公开发行

１１．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向投资者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１．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的投资业绩及同期基

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７．１３－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３３．１３％ ０．７２％ ２５．５９％ ０．８７％ ７．５４％ －０．１５％

２００７

年

９６．７５％ １．６２％ ８０．３６％ １．３８％ １６．３９％ ０．２５％

２００８

年

－４８．３８％ １．９７％ －４４．１５％ １．８３％ －４．２３％ ０．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５０．５３％ １．４７％ ５３．１３％ １．２３％ －２．６０％ ０．２４％

２０１０

年

－２．４１％ １．２３％ －６．０３％ ０．９５％ ３．６２％ ０．２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７．２９％ ０．９８％ －１４．０１％ ０．７８％ －３．２８％ ０．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４３％ ０．９９％ ６．６４％ ０．７７％ －８．０７％ ０．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４．９７％ ０．９７％ －４．４０％ ０．８４％ －１０．５７％ ０．１３％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７．０８％ １．０６％ ３４．１２％ ０．７３％ －１７．０４％ ０．３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６１．１９％ １．３２％ １１４．０５％ １．１２％ －５２．８６％ ０．２０％

２．

本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注

：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２．

按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六个月内为建仓期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基金的各项投资符合基金

合同关于投资范围

、

投资组合限制与禁止行为的规定

：

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４０％－８０％

，

债券及

其它短期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２０％－６０％

，

本基金持有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五

，

持有的可转换债券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持有的权证总市值不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３％

。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８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

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１．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

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３

）

上述第

（

一

）

款第

１

条中第

（

３

）

到

（

８

）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

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

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

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

费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

，

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

最高申购费率不超过

３％

，

投资者可以多次

申购本基金

，

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

≤Ｍ＜１

，

０００

万

０．８％

Ｍ≥１

，

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申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注册登记和销售等各项费用

。

２．

赎回费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

＜１

年

０．５％

１

年

≤

持有期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期

Ｍ≥２

年 全免

注

：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

，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

，

其余部分作为本基金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

必要的手续费

。

３．

转换费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的费率水平

、

计算公式

、

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

赎回费率

、

转换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将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特定

地域范围

、

特定行业

、

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等

）

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

金促销活动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依据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销售管理办法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

《

工银瑞信

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进行了更新

，

更新内容如下

：

１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情况的相关内容

。

２

、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

３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更新了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

４

、

在

“

七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和转回

”

部分

，

更新了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

５

、

在

“

八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６

、

在

“

九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更新了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的业绩的内容

。

７

、

在

“

二十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手机交易的相关内容

。

８

、

在

“

二十一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增加了本次更新内容期间的有关本基金的所有公告

。

上述内容仅为本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

投资人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

，

可登陆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